
二零零九年十一月四日立法會會議  

「增加中小型住宅供應」議案  

進度報告  

 
目的  
 
 在 2009 年 11 月 4 日的立法會會議上，由李永達議員動議並

經王國興議員及涂謹申議員修正的「增加中小型住宅供應」議案獲

得通過。獲通過的議案全文見附件。  
 
2. 本報告向議員綜合匯報當局就上述議案的立場及所採取的跟

進工作。  
 
有關增加土地供應的建議  
 
3. 正如行政長官在本年 10 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指出，政府會密

切監察未來數月市況的變化，在有需要時優化土地供應安排。任何

優化土地供應安排都會是為達致我們的政策，即確保土地供應充

足，從而維持公平和穩定的環境，讓物業市場持續健康發展。我們

會繼續聆聽，並認真研究不同的意見。  
 
有關恢復興建居者有其屋的建議  
 
4. 政府現時的房屋政策，是集中資源於租住公屋（下稱「公屋」）

發展，幫助沒有能力租住私人樓宇的低收入家庭，為他們提供公屋，

處理他們的住屋需要。以居者有其屋（下稱「居屋」）或其他方法

鼓勵市民自置居所，不是現時政府房屋政策的目標。復建居屋，無

論數目多少，都會與現行的政策產生矛盾。  
 
5. 香港土地供應相當有限。現時公屋輪候冊已經有超過 12 萬個

申請。復建居屋，會令到我們在可用於興建公屋的土地減少，從而

降低公屋的興建量，對維持公屋平均輪候時間在大約三年這個目標

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由於以上的原因，我們並不同意復建居屋的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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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活化居屋二手市場的建議  
 
6. 二手居屋單位是龐大的中、低價房屋潛在資源。以現時價值

估算，在全港 30 萬個居屋單位中，約有七成的價格低於 2 百萬元，

即約 22 萬個單位，其中約有 5 萬個是已補價的單位。當局正繼續研

究如何進一步活化二手居屋市場。  
 
有關重推  “出售公屋計劃 ” 的建議  
 
7. 香港房屋委員會 (下稱「房委會」 )於 1998 年初推出租者置其

屋計劃（下稱「租置計劃」）的目的，是讓公屋租戶以可負擔的價

格購買他們所租用的單位，以協助達到當時十年內全港七成家庭置

業的政策目標。政府在 2002 年全面檢討房屋政策時決定，當年制訂

的長遠置業指標已毋須保留。為配合這政策，房委會在 2005 年推出

第六期乙租置計劃後，已終止有關計劃。基於以下的考慮，我們沒

有計劃恢復租置計劃。  
 
8. 首先是公屋的供應與流轉的考慮。回收的公屋單位是一個重

要的公屋供應來源，平均約佔房委會每年編配公屋單位數目的一

半。如果將公屋單位售予租戶，有關單位便從此不會再交還房委會

以供再編配之用。這將難免削弱房委會持續推行公屋計劃及維持平

均輪候時間在大約三年的能力。  
 
9. 另外，租置屋邨管理的考慮亦很重要。由於租置屋邨不再只

有房委會一個業主，混合業權的情況令管理變得複雜，往往需要其

他業主合作才可解決影響到公屋租戶的事宜，情況未如理想，我們

仍需深入研究改善租置屋邨管理的方法。  
 
 
 
發展局  
運輸及房屋局  
二零零九年十二月  



附件  
 

2009年 11月 4日  
立法會會議席上李永達議員就  

“增加中小型住宅供應 ”動議的議案  
 

經王國興議員及涂謹申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近期本港樓市出現不正常的炒風、漲風，影響了本地居

民置業安居，本會促請政府在確保興建租住公屋土地供應量不減

少，及縮短申請租住公屋輪候時間的基礎上，採取積極和有效的應

對措施，包括：  
 
(一 ) 即時優化勾地表制度，降低勾地入場門檻，增加勾地的土地

供應量；  
 
(二 ) 積極安排恢復公開拍賣土地；  
 
(三 ) 無論採取上述何種賣地措施，政府都應優先設法增加供應土

地資源，以供興建適合本地夾心階層和基層市民置業自住需

要的樓宇；  
 
(四 ) 恢復興建適量居屋；  
 
(五 ) 採取積極措施活化居屋二手市場；及  
 
(六 ) 重推 “出售公屋計劃 ”，讓公屋居民可以租者置其屋；  
 
以增加中小型住宅單位的供應量，穩定樓市，協助市民在其負擔能

力之內置業，解決住屋需求。  
 


